
宁河小学建设项目（三次）资格预审公告

宁河小学建设项目（三次），已由和政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对宁河小学建设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和发改[2022]326 号）及和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宁河小

学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和建建发 [2022]185 号)文件批准建设，现对该项目的

施工进行公开招标,特邀请有兴趣的潜在投标人（以下简称申请人）提出资格预审申请。

一、项目概况

1.工程名称：宁河小学建设项目（三次）

2.建设单位：和政县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3.建设地点：和政县

4.资金来源：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财政配套等多渠道筹措。

5.概算投资：该项目概算投资 19557.45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16538.46 万；

6.建设规模：新建建筑总面积 26901.33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6143.01 ㎡，

地下建筑面积 758.32 ㎡。建设内容包含教学楼建筑面积 20200.73 ㎡，其中 1#教

学楼地上框架结构 5 层，建筑高度 20.40m，建筑面积 11454.91 ㎡；2#、3#教学

楼地上框架结构 4 层，建筑高度 16.8m，2#教学楼建筑面积 4372.91 ㎡，3#教学

楼建筑面积 4372.91 ㎡；一栋宿舍楼、食堂框架结构 4 层，建筑面积 2391.53 ㎡；

1 层框架结构多功能报告厅，建筑面积 1558.38 ㎡，建筑高度 9.3m；风雨操场建

筑面积 1305.33 ㎡，建筑高度 12.25m，1 栋 1 层门房，建筑面积 44.40 ㎡，看台

608.07 ㎡，锅炉房出地面楼梯间 34.57 ㎡，及附属体育设施场地。地下建筑面积

758.32 ㎡，其中食堂宿舍楼 620.58 ㎡，锅炉房 137.74 ㎡。（具体内容详见施工图

及工程量清单）

7.计划总工期：257 日历天(含冬休期）

计划开竣工日期：2025 年 11 月 01 日-2026 年 7月 15 日。

8.标段划分:一个标段。

9.质量要求:工程质量要求符合《工程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

10.资格审查方式：资格预审

二、申请人资格要求：



1.申请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叁级）及以上资质施工企业。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

证。

2.拟派项目负责人（即项目经理）须具有建筑工程专业贰级（含贰级）及以上注册

建造师执业资格和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技术负责人具有工程类中级及以上技

术职称；安全生产负责人和安全员须持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安全生产负责

人具有工程类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3.要求配备项目管理人员（项目负责人 1 人、技术质量负责人 1人、安全生产负

责人 1 人、施工员 1人、质量员 1人、安全员 1人、注册造价师 1 人、机械员 1 人、

材料员 1 人、资料员 1 人）须持有效资格证或岗位证书，以上人员均为本单位在职人

员，资格预审合格后不允许更换。（施工员、质量员须为建筑工程专业）

4、财务要求：财务状况良好。

5、信誉要求：信誉良好。

6、投标单位提供“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名单查询结果（以

资格审查委员会查询结果为准）。

7、申请人的施工现场管理机构人员没有被甘肃省住建局智慧住建系统锁定。

8、申请人基本信息可在甘肃省住建厅智慧住建系统查询。

9、省外企业需办理进甘信息登记（按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认真做好省外

建筑企业信息登记工作的通知甘建建【2016】20 号文执行）及《甘肃省省外建筑业企业

工程项目投标备案表》，省内企业需办理《甘肃省建筑业企业工程项目投标备案表》。

建筑业企业各申请人请在甘肃省住建厅智慧住建系统上报投标工程项目信息和投标拟

派项目管理机构人员信息，于招标文件获取截止日前将《甘肃省省外建筑业企业工程项

目投标备案表》或《甘肃省建筑业企业工程项目投标备案表》（一式三份）送至招标代

理机构。招标代理机构统一将《甘肃省省外建筑业企业工程项目投标备案表》或《甘肃

省建筑业企业工程项目投标备案表》递交评标委员会。

10、申请人按甘建建[2015]436 号文件规定，授权委托代理人应当为本项目负责人

（即项目经理），否则视为自动放弃投标。

11、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12、各申请人可就上述标段提出资格预审申请。

三、资格审查方式：



本次资格预审采用合格制,申请人自行判断是否符合资格预审公告要求，并决定是

否提出资格预审申请。资格审查的具体要求见资格预审文件，资格审查不合格的投标文

件将按废标处理。

四、资格预审文件获取时间及方式：

1、资格预审文件获取时间：2025 年 09 月 18 日 18 时至 2025 年 09 月 23 日 18 时，

（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不除外)；

2 、 资 格 预 审 文 件 获 取 方 式 ： 登 陆 临 夏 州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网 （ http ：

//ggzyjy.linxia.gov.cn），在应用系统中进入“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 服务系统-

临夏州”选择用“账号登录”或者“数字证书登录”后点击最左侧 的“我要投标”，

选择对应项目资格预审公告，免费下载资格预审文件。

五、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25 年 09 月 29 日 09 时 00 分（北京时间）；

2、投标文件递交方式：进入金润投标人工具箱点击投标文件上传加密固化后的投

标文件。

3、投标人须知：

3.1 投 标 人 需 在 金 润 方 舟 官 网（http://jinrunsoft.com/index.html）

下载中心中下载甘肃投标人工具箱，并按照使用需求安装投标人工具箱，根据招标文件

的版本要求，进行对应版本软件下载，完成投标文件编制工作。投标人在“投标人工具

箱”上传投标文件为加密固话最终版本，投标单位在“网络递交不见面开标方式，请查

看金润官网 www.jinrunsoft.com 操作说明下载不见面开标操作视频说明及注意事项。

3.2 投标单位在使用加密上传后必须进行登录远程解密对上传文件进 行“解密测

试”，解密测试成功代表上传文件完整性及开标是否可以正常解密。期间如有问题请及

时联系公司技术人员协助查看具体问题，保证投标单位顺利进行正式开标。

3.3 进行开标时，投标人需进入投标人工具箱进行远程解密工作，当解密成功后系

统会自动跳转到开标大厅观看开标直播。

3.4 投标人在“电子交易平台”完成投标后，需提前至少三天登录临夏州公共交易

中心 http://ggzyjy.linxia.gov.cn/，选择【临夏回族自治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点击【投标人客户端】进入临夏回族自治州房建市政电子开评标系统（以下简称“开评

标系统”，首次进入需要完成环境检测，根据页面提示操作即可，完成后可跳转至投标

人登录界面），确认投标人登录页面正常打开。投标人须在开标前将加密的.gef 加密



投标文件上传至“开评标系统“，并在上传完成后自行下载验证文件完整性（插入 CA 数

字证书并双击打开投标文件，输入证书 pin 码正常打开并且标书内容完整即可），若

未按时上传或上传文件损坏视为放弃投标。

3.5 开 标 时 ， 投 标 人 须 进 入 临 夏 州 公 共 交 易 中 心

http://ggzyjy.linxia.gov.cn/网站，选择办事窗口，点击网上开评标系统，选择“金

润方舟”，选择相应地区点击【投标人客户端】进入“电子开评标系统”登录界面，使

用 CA 数字证书进行登录，并选择参与标段点击【点击进入】进入标段。（注意浏览器

下方弹出的控 件启用提示，可能会弹出多个，请全部选择“允许”或“启用”）

3.6 投标人进入标段后点击右上角【现场直播】按钮（需在 ie 设置-兼容性视图

设置中，添加本系统 ip 地址），可实时观看音视频直播并及时参与互动。

3.7 投标人文件解密时间为 30 分钟，投标人需在该时间内对投标文件进行解密，

未按时加入系统对投标文件解密的视为放弃投标。投标人必须使用能正确解密投标文件

的 CA 证书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远程解密，因投标人原因未能解密、解密失败或解密超

时，视为投标人撤销其投标文件，系统内投标文件将被退回。

3.8 技术支持；金润方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标文件的编制软件的版本号请根据招

标文件的要求。如软件其他技术问题请在上班时间随时联系金润公司技术人员，进行协

助处理。

客服电话：400 819 9995

驻场电话：15293035346

4、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未上传的或者未上传指定网址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

受理。

六、监督单位：临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七、发布公告的媒介：

临夏州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linxia.gov.cn）、甘肃经济信息网。

八、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和政县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张娟

联系电话：18709303885

代理机构：甘肃美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联 系 人：王会香



联系电话：0931-8274576、18294024836

2025 年 0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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